
製表日期：105年01月11日表66-3-0(102年度)綜稅申報資料內容不合邏輯戶數5分位申報統計表

納稅單位
錯誤合計

戶數 件數百分比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所得總額

件數 百分比

免稅人數 身心障礙扣除額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件數百分比 百分比

薪資扣除額一般扣除額 財產交易扣除

件數

分位別

39071380514488834214311199113第1分位 35.15 37.43 3.17 27.36 0.71 0.00 0.04 3.26492278502328036

384772214316462326110121199113第2分位 50.96 53.89 18.47 27.31 0.77 0.00 0.07 3.21822459264327503

411361929846446335878271199113第3分位 49.02 53.76 16.09 27.74 1.17 0.00 0.08 3.439795714054332647

462591649387998166300041199113第4分位 52.54 66.70 13.76 27.42 1.85 0.01 0.08 3.86101113122133328791

551138510011766478487541199113第5分位 70.78 98.13 7.10 20.99 4.16 0.03 0.09 4.60102640249888251714

合     計 5995565 3099028 51.69 61.983716211 702504 11.72 1568691 26.16 103841 1.73 662 0.01 4330 0.07 220056 3.67

一、說明：計稅方式不合邏輯是指夫妻分開或合併申報時所計算之稅額較本中心核定之稅額為高。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製表日期：105年01月11日表66-3-0(102年度)綜稅申報資料內容不合邏輯戶數5分位申報統計表

儲蓄特別扣除 分離課稅所得 投資抵減稅額 應納稅額 計稅方式 自繳稅額

件數 件數 件數 件數 件數 件數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分位別

第1分位 40593317400.00 0.00 2.77 0.00 0.0001431 0.12

第2分位 3011484232400.00 0.00 3.53 0.01 0.0305917 0.49

第3分位 442171613514700.00 0.00 2.93 1.43 0.04010026 0.84

第4分位 6381835243562100.00 0.00 2.97 15.30 0.05016770 1.40

第5分位 11306679973818000.00 0.00 3.18 55.71 0.09026097 2.18

合     計 60241 1.00 0 0.00 0 0.00 184446 3.08 868889 14.49 2551 0.04

一、說明：計稅方式不合邏輯是指夫妻分開或合併申報時所計算之稅額較本中心核定之稅額為高。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